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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第 4 章、第 5 章、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和附录 E 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

条款。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Z 126—2011《电子加速器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的设备防护性能及设备质量控制

部分。与 GBZ 126—2011 的设备防护性能及设备质量控制部分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修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 1 章，2011 版的第 1 章）； 
——修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 3.1、3.3 和 3.6，2011 版的 3.1、3.6 和 3.12）； 
——增加了质量控制检测要求和检测方法（见第 5 章和第 6 章）； 
——删除了剂量监测系统校准控制检测项目、最大吸收剂量率检测项目、楔形过滤器的 X 射线野

检测项目、照射野的光野指示检测项目、辐射束轴在患者出射表面上的位置指示检测项目、

到辐射源距离的指示检测项目、前后照射野的重合性检测项目（见 2011 版的附录 E）； 
——修改了验收检测、状态检测和稳定性检测的项目及检测周期（见附录 C，2011 版的附录 E）； 
——增加了验收检测与稳定性检测的应检指标和推荐性指标、旋转运动标尺的零刻度位置检测项目

及其要求、治疗床运动精度检测项目及其要求、治疗床刚度检测项目及其要求（见附录 C）； 
——增加了质量控制检测中体模位置及测量等中心的最佳布局（见附录 D）； 
——增加了质量控制的检测条件（见附录 E）； 
——增加了辐射野均整度及对称性示意图（见附录 F）； 
——增加了旋转式机架示意图（见附录 G）。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

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文艺、吴昊、张良安、丁艳秋、焦玲、何玲、杨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6369—1996； 
——GBZ 126—2002； 
——GBZ 12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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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防护性能及质量控制检测的要求及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质量控制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9706.5—2008  医用电气设备  第 2 部分：能量为 1 MeV 至 50 MeV 电子加速器  安全专用要

求 
GB 15213—2016  医用电子加速器  性能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9706.5—2008 和 GB 15213—2016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正常治疗距离  normal treatment distance；NTD 

电子线时，为沿着有用线束轴，从电子线窗沿辐射束轴至限束器末端或规定平面所测量的距离；X
射线时，为从靶的前表面沿辐射束轴至等中心所测量的距离；对于非等中心设备，则为至规定平面的距

离。 

3.2  

等中心  isocentre 

放射学设备中，各种运动的基准轴线围绕一个公共中心点运动，辐射束以此为中心的最小球体内通

过，此点即为等中心。 

3.3 

标称能量  nominal energy 

由制造商给出，用于表征辐射束的能量。 
注：本文件中简称能量。 

3.4 

均整度  flatt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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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某一规定照射距离处照射野内各点吸收剂量率是否均匀的性能指标。 

3.5 

M 区  M area 

在患者平面，以有用线束轴为中心，并以最大照射野为其边界的区域。 

3.6 

患者平面  patient plane 

用加速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在正常治疗距离处与治疗床平面平行、与治疗床垂直距离为 7.5 cm
的平面。 

3.7 

患者平面测试区  test area in patient plane 

在患者平面上，距有用线束中心半径为 2 m 的，不包括 M 区在内的区域。 

3.8 

最大吸收剂量  maximum absorbed dose 

在正常治疗距离、照射野为 10 cm×10 cm 条件下，在水模中沿辐射束轴上测量的吸收剂量的最大值。 

3.9 

杂散辐射  stray radiation 

除有用辐射束外的所有辐射，主要包括电子治疗时的杂散 X 射线、X 射线治疗时引起患者相对表

面剂量升高的杂散辐射和杂散中子。 

4 设备防护性能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医疗机构在申请验收检测时，需向检测机构提供放射治疗设备生产厂家的随机文件。 
4.1.2 应对设备的泄漏辐射和杂散辐射（包括加速器治疗的感生放射性）进行验收检测，正常情况下

可不进行状态和稳定性检测；但当限束设备更换、改装或维修后，应进行泄漏辐射和杂散辐射的检测。 

4.2 吸收剂量的控制 

4.2.1 吸收剂量的监测和控制 

4.2.1.1 使用的设备应具有独立的双道剂量监测系统，其输出显示为剂量监测值，并应能用来计算受

照靶体积内某一参考点的剂量。 
4.2.1.2 双道剂量监测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双道剂量监测系统既可以是冗余剂量监测组合，也可以是主-次剂量监测组合。在冗余剂量监

测组合时，两道剂量监测均应达到厂家技术说明书所规定的性能；主-次剂量监测组合时，至

少主剂量监测系统应达到厂家技术说明书所规定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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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某道剂量监测系统发生故障时，应保障另一道能够正常工作；每道剂量监测系统都应能独立地

终止照射；冗余剂量监测组合时，每道都应设置为达到预置参数时能终止照射；主-次剂量监

测组合时，主道应设置为达到预置参数时能终止照射，次道应设置为超过预置参数时就应终止

照射。超过值若采用百分比，则不应超过预置参数的 10%；若采用绝对剂量值，则在正常治疗

距离处不超过等效值 0.25 Gy；可任选，应选择与预置参数差值最小的； 
c) 任何原因引起的剂量监测读数变化大于 5%时，应能自动终止照射； 
d) 在校准双道剂量监测系统时，应使其对同一剂量在双道剂量监测系统的读数一致； 
e) 电源故障或元件失灵造成中断或终止时，两道剂量监测系统显示的预选参数和剂量数据应保持

不变，失效时刻的预选参数和剂量读数应以可读出的方式储存起来，至少保持 20 min 以上； 
f) 中断或终止后应把显示器复位到零，下次照射才能启动；控制台上确定剂量监测系统预选参数

前，不应开始照射。 
4.2.1.3 辐射探测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辐射头内应安装两个辐射探测器，其中至少有一个应是透射探测器，位于均整过滤器和束散

射过滤器的患者一侧，其中心在参考轴上； 
b) 可以是固定式或移动式的，固定式应仅能用工具卸下，移动式应用联锁装置阻止定位错误时的

照射，照射过程中，如果辐射探测器偏离参考轴，应能终止照射； 
c) 密封的辐射探测器应单独密封，并附有密封完整性的合格证（包括试验日期）。 

4.2.1.4 剂量监测选择和显示的要求如下： 

a) 双道剂量监测系统的显示应清晰易读，紧靠在一起并安置在治疗控制台上预选剂量监测值的显

示附近； 
b) 如果用显示终端，则应使用两个独立的显示终端或者双道剂量监测系统显示在同一个终端上，

但是此时应有一个备用显示终端或一个普通的显示，用来显示至少一道数据； 
c) 任何主-次剂量监测组合，应分别带清晰易辨的显示； 
d) 剂量监测值应显示计数的增长，以显示出超剂量的读数和预选的剂量监测值。照射中断或终止

后，应保持这两个计数； 
e) 应在显示值复位回零后，才能开始下一个新的照射；在从治疗控制台确定剂量监测计数之前，

不应开始照射； 
f) 电源故障或器件失灵造成照射中断或终止时，此时的剂量监测计数应以可读的方式存储起来，

并至少保持 20 min。 
4.2.1.5 剂量监测系统的安全联锁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每道剂量监测系统应都能独立地终止照射。双道剂量监测系统构成冗余剂量监测系统组合时，

每道都应能够设置成剂量监测计数达到预置值时终止照射； 
b) 主-次剂量监测系统组合中，主剂量监测系统应能够设置成剂量监测计数达到预选值时终止照

射；次剂量监测系统应能够设置成剂量监测计数超过预选值 10%时终止照射； 
c) 联锁装置应确保在两次照射之间或照射前，对没有造成终止照射的剂量监测系统验证其终止照

射的能力。 
4.2.1.6 吸收剂量分布监测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辐射探测器应能够监测辐射束的不同部分，以便测出剂量分布的对称变化和非对称变化； 
b) 应提供措施，在均整度测量的规定深度上，当吸收剂量分布畸变超过 10%或辐射探测器吸收剂

量分布探测信号指示变化大于 10%时，在增加的吸收剂量达到 0.25 Gy 之前，该措施使照射终

止。 

4.2.2 计时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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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应在治疗控制台上配置一个控制计时器，控制计时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是递增式计时器； 
b) 与照射的启动和停止同步； 
c) 在照射中断或终止后保持其读数； 
d) 照射终止后，在启动下次照射之前能复位回零； 
e) 为防止剂量监测系统失效，当预选的时间达到时，终止照射； 
f) 独立于任何其他控制照射终止系统或子系统。 

4.2.2.2 应提供相应措施，以确保控制计时器的设定值不超过使用说明书给定的限值，此值不大于在

预期的剂量率下照射达到剂量监测预定值所需时间的 120%或附加 0.1 min，两者取其大。 
4.2.2.3 应采取措施，确保在两次照射之间或在照射前试验控制计时器终止照射的能力。 
4.2.2.4 控制计时器应以分和分的十分位或以秒刻度，这两种刻度不能混用。 

4.2.3 吸收剂量率的控制 

4.2.3.1 应配置一个剂量率监测系统，并在治疗控制台上显示其读数（每秒或每分钟的剂量监测计数）。

从该读数应能计算出治疗体积内某一参考点的吸收剂量率。 
4.2.3.2 在任何故障维修状态下，如果设备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能够产生比技术说明书规定的最大规定

值两倍还高的吸收剂量率，则应提供一个措施，使得当吸收剂量率超出最大规定值又不大于该值两倍时

终止照射。技术说明书应有能够终止照射的吸收剂量率值。 

4.2.4 辐射类型的选择和显示 

对既能产生 X 射线也能产生电子线的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照射终止后，在治疗控制台上重新选择好辐射类型之前，应阻止下一次照射； 
b) 当要求在治疗室内和治疗控制台上均进行选择辐射类型操作时，一处的选择不应在另一处显示

出来，只有等两处都完成选择后才给出显示； 
c) 在治疗室内的选择与治疗控制台的选择不一致时，应阻止照射； 
d) 在照射期间和在照射之前，应在治疗控制台上显示所用照射类型； 
e) 联锁装置应确保只能进行被选类型的照射； 
f) 联锁装置应保证，当规定用于电子照射的附件，例如电子限束器就位时，不应产生 X 照射；当

规定用于 X 射线的附件，不应产生电子线； 
g) 当规定为电子线时应阻止 X 射线；当规定为 X 射线时应阻止电子线。 

4.2.5 能量的选择和显示 

4.2.5.1 除只能产生一种能量辐射束的设备外，照射终止后，在治疗控制台上重新选择好能量之前，

应阻止下一次照射。 
4.2.5.2 当要求在治疗室内和治疗控制台上均进行选择能量操作时，一处的选择应不在另一处显示出

来，只有等两处都完成选择后才给出显示。 
4.2.5.3 治疗室内的选择和治疗控制台上的选择不一致时，应阻止照射。 
4.2.5.4 能产生不同能量辐射束的设备，在照射期间和在照射之前应在治疗控制台上显示在使用说明

书上规定的能量值。 
4.2.5.5 正常运行时，在所选运行模式和能量的条件下产生的辐射，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况，都应终

止照射： 
——在 X 射线靶上电子轰击平均能量的偏差超过±20%时； 
——在电子线窗上电子轰击平均能量偏差超过±20%或±2 MeV（取其小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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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楔形过滤器的选择和型式 

4.2.6.1 照射开始前，在控制台上选择好一个规定的楔形过滤器或无楔形过滤器之前，不能启动照射。 
4.2.6.2 当要求治疗室内和控制台上都进行这类选择时，仅在两处的选择都完成后才能在控制台上显

示出来，当两处的选择不一致时，也要有不能照射的联锁装置。 
4.2.6.3 配有楔形过滤器的设备，应能够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正在用的楔形过滤器，每个楔形过滤器应

有清晰的识别标记；若所选楔形过滤器未正确定位，则应有两个独立的联锁装置来阻止或终止照射。 

4.2.7 照射限束装置的联锁 

当 X 射线限束装置被用作电子线限束系统的一部分时，应有联锁，当其实际位置和要求的位置相

差超过 10 cm（在正常治疗距离处）时，阻止电子线。 

4.3 杂散辐射的控制与检测 

4.3.1 电子治疗时的杂散 X射线 

在参考轴上，实际电子射程外 100 mm 的深度处，由于 X 射线引起的吸收剂量百分数值应不超过表

1 给出的值。应在体模中测量，入射表面垂直于参考轴，在正常治疗距离处，其各边比照射野至少大 5 cm；

体模的深度至少比测量深度大 5 cm。 

表1  电子治疗中杂散X射线的限制 

电子能量/MeV 1 2 5 6 10 15 18 35 50 

杂散 X 射线/% 3.0 3.2 3.7 3.8 4.2 5.0 5.8 10 20 

注：本表数据源于 GB 9706.5—2008。 

4.3.2 X 射线治疗时的相对表面剂量 

用 30 cm×30 cm 照射野，或用可能得到的最大矩形照射野（最大照射野小于 30 cm×30 cm 时），相

对表面剂量应不超过表 2 中的值。 
测量应在体模中进行，其尺寸与位置如 4.3.1 所述。所有不用工具就可取下的辐射束成形装置应从

辐射束中移开，所有均整过滤器应留在其规定位置上。 

表2  X射线治疗时对相对表面剂量的限制 

X 射线最大能量/MeV 1 2 5 6 8～30 35 40～50 

相对表面剂量/% 80 70 60 58 50 58 65 

注：本表数据源于 GB 9706.5—2008。 

4.3.3 杂散中子 

4.3.3.1 杂散中子仅适用于电子能量超过 10 MeV 的设备。 
4.3.3.2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M 区域外，中子的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应≤0.05%，其平均

值（≤800 cm2 面积上的均值）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应≤0.02%。 

4.3.4 杂散辐射的检测 

杂散辐射的检测应按附录 A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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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限束装置的泄漏辐射控制与检测 

4.4.1 X 射线限束装置 

4.4.1.1 应对穿过限束装置所有组合的泄漏辐射进行测量。透过限束装置 X 射线泄漏辐射测试区主要

在 M 区（见附录 B 中图 B.1）内进行。 
4.4.1.2 任何一个限束装置或其组合，下述要求应适用于每个独立装置或同时一起测量的组合装置： 

a) 除适用于 4.4.1.2 c）的情况外，任何限束装置在 M 区域中任何处，泄漏辐射的空气吸收剂量与

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2%； 
b) 对任何尺寸的照射野，泄漏辐射穿过任何限束装置，在 M 区域中的平均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

剂量的比值≤0.75%； 
c) 一个多元限束装置若不能满足 4.4.1.2 a）和 b）的要求，还需重叠可调节或可互换的限束装置

才能满足要求时，则这些限束装置应自动调节成最小尺寸的矩形照射野，包围在多元限束装置

限定的照射野周边； 
d) 穿过多元限束装置投射在 4.4.1.2 c）中自动形成的矩形照射野的泄漏辐射所引起的吸收剂量与

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5%。 

4.4.2 电子线限束装置 

4.4.2.1 应配备可以调节的或可互换的限束装置和（或）电子束限束器，应能限制电子线野外的照射，

以同时满足以下的要求： 

a) 几何照射野边界外2 cm处至M区边界之间的区域中，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10%； 
b) 几何照射野边界外 4 cm 处至 M 区边界之间的区域中，泄漏辐射的平均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剂

量的比值： 
1）电子能量≤10 MeV时，≤1%； 
2）电子能量≥35 MeV时，≤1.8%； 
3）10 MeV<电子能量<35 MeV时，≤a%，其中，a=1+0.032(Ee-10)，Ee是电子能量，单位MeV。 

4.4.2.2 从任一个电子束限束器外表面外推 2 cm，或从限束器末端到离外壳 l0 cm 处，测量的吸收剂

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10%。 
4.4.2.3 当 X 射线限束装置被用作电子线限束系统的一部分时，应有联锁设施，当其实际位置和要求

的位置相差 10 cm（在正常治疗距离处）时，应能阻止电子线。 

4.4.3 M 区域外的泄漏辐射（中子除外） 

4.4.3.1 设备应该提供防护屏蔽，衰减电离辐射，使位于参考轴并与参考轴垂直，直径为 2 m 的平面

内（但不包括 M 区域）的泄漏辐射所致的吸收剂量衰减到以下水平： 
a) 最大吸收剂量应不超过 10 cm×10 cm 照射野在平面中心测得的吸收剂量的 0.2%； 
b) 其平均值应不超过中心的 0.l%。 

4.4.3.2 患者平面外侧泄漏辐射所致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应≤0.05%。 

4.4.4  患者平面外泄漏中子要求 

4.4.4.1 患者平面外测试区泄漏中子的吸收剂量与最大吸收剂量的比值应≤0.05%。 
4.4.4.2 用户可不进行此项指标测量，但应要求治疗设备提供方给出此指标的值。 

4.5 在终止照射后感生放射性的测量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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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感生放射性仅适用于电子能量超过 10 MeV 的设备。 
4.5.2 在规定的最大吸收剂量率下，进行 4 Gy 照射，以间隙 10 min 的方式连续运行 4 h 后，在最后一

次照射终止后的 10 s 开始测量，测得感生放射性的周围剂量当量 H*(d)，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累积测量 5 min，在离外壳表面 5 cm 任何容易接近处≤10 μSv，离外壳表面 1 m 处≤1 μSv； 
b) 在≤3 min 的时间内，测得感生放射性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在离外壳表面 5 cm 任何容易接近处

≤200 μSv/h，离外壳表面 1 m 处≤20 μSv/h。 

5 设备质量控制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质量控制检测分为验收检测、状态检测和稳定性检测。 
5.1.2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检测项目、周期和技术要求应符合附录 C 中表 C.1 的要求，对功能不具

备或不能满足检测条件的被检设备应在检测报告中加以说明。 
5.1.3 新安装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验收检测结果应符合随机文件中所列产品性能指标、双方合同或

协议中技术条款，但不应低于本标准的要求。供货方未规定的项目应符合本标准要求。质量控制检测结

果符合或优于本标准中所规定的指标数值为合格。 
5.1.4 检测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包括：委托单位基本信息、设备信息、检测项目、相应检测要求、检测

结果及其相应标准要求。 
5.1.5 质量控制检测中体模位置及相关检测条件按附录 D 中 D.1 进行。 
5.1.6 对于方形 X 射线照射野的均整度，体模表面位于辐射源下方，距等中心上方 10 cm 处，用以测

量分布在标准检测深度平面上的吸收剂量；体模表面位于辐射源下方，距等中心上方距离为最大剂量深

度处，用以测量最大剂量深度平面上的吸收剂量。 
5.1.7 对于非等中心设备和有关电子线的规定，其体模表面位于在正常治疗距离处，以便对各个特定

深度的平面进行测量。 
5.1.8 验收检测、状态检测和稳定性检测的具体检测预置条件按照附录 E 的规定进行。 

5.2 对测量仪器的要求 

检测用测量仪器应根据有关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检测结果应有溯源性。 

5.3 对检测单位的要求 

验收检测和状态检测应委托有资质的服务机构进行，稳定性检测应由医疗机构实施检测或委托有能

力的机构进行。 

5.4 验收检测要求 

5.4.1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验收检测前，应有完整的技术资料，包括订货合同或双方协议、供货方提

供的设备手册或设备清单、设备性能指标、使用说明书或操作维修规范。 
5.4.2 验收检测应按照本标准，或按照购买合同所约定的技术要求进行检测。 
5.4.3 验收检测原则上应由供货商、医疗机构协助有资质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完成。 

5.5 状态检测要求 

5.5.1 使用中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应每年进行状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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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安装完毕或重大维修后，应进行验收检测。设备状态检测中发现某项指标

不符合要求，但无法判断原因时，应采取进一步的验收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5.6 稳定性检测要求 

使用中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应按本标准要求定期进行稳定性检测。 

6 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方法 

6.1 剂量特性 

6.1.1 剂量偏差 

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典型放

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分别对 X 射线和电子线，在临床常用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预

置大约 2 Gy 的吸收剂量进行照射和测量，剂量偏差按式（1）计算： 

 1 0

0

100%
 

D D
B

D
 ············ ······· ······· ······· ·········· ······ （1） 

式中： 
B  ——剂量偏差； 
D1——测量的吸收剂量值，单位为戈瑞（Gy）； 
D0——预置照射的吸收剂量，单位为戈瑞（Gy）。 

6.1.2 重复性 

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典型放

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分别对 X 射线和电子线，在临床常用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预

置大约 2 Gy 的吸收剂量，一般进行连续 5 次照射，根据每次测量的 Ri，计算平均值 R 和变异系数。重

复性 S 由式（2）所给出的变异系数确定： 

 
 

2

1

1 100%
1

n
i

i

R R
S

R n


 


  ············ ······· ······· ······· ·········· ······ （2） 

式中： 
S ——重复性，即由式（2）确定的变异系数； 

R ——由式（3）确定的比值 Ri的平均值； 

Ri ——第 i 次测量所得的剂量检测计数与吸收剂测量值的比值； 
n ——测量次数。 

 
1

1 n

i

i

R R
n 

   ············ ······· ······· ······· ·········· ······ （3） 

式中： 

R ——由 n 次测量的 Ri 的算术平均值； 
n ——测量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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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第 i 次测量所得的剂量检测计数与吸收剂测量值的比值。 

6.1.3 线性 

6.1.3.1 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吸

收剂量率为最大吸收剂量率的 20%至最大吸收剂量率间选择 4 档，分别对 X 射线和电子线，在临床常

用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在标称吸收剂量范围内，以近似相等的间隔选取 i 个不同吸收剂

量预置值；在常用剂量率档，如果吸收剂量率是连续可调的，则从 20%到最大吸收剂量率的范围内取 j

个不同的吸收剂量率值，在不同吸收剂量率下进行 5 次照射并测量，一般情况下，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

值和 j 个吸收剂量率条件下测量的吸收剂量平均值按式（4）计算： 

 
5

1

1
5ij ijn

n

D D


  ·········· ······· ······· ········ ··· ·········· ······· ·· （4） 

式中： 

ijD ——第 i个吸收剂量预置值和 j个吸收剂量率条件下吸收剂量的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Gy）； 
Dijn ——第 i个吸收剂量预置值和第 j个吸收剂量率下第 n次吸收剂量测量结果，单位为戈瑞（Gy）。 
对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值，4 个吸收剂量率条件下的吸收剂量测量平均值按式（5）计算： 

 
4

1

1
4i ij

j

D D


  ·········· ······· ······· ········ ··· ·········· ······· ·· （5） 

式中： 

iD ——在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下的吸收剂量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Gy）； 

Dij ——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值和第 j 个吸收剂量率下吸收剂量测量结果，单位为戈瑞（Gy）。 
基于 5 个 Di数据，用最小二乘拟合法求出如式（6）的线性关系式： 

 cD SU b  ·········· ······· ······· ········ ··· ·········· ······· （6） 

式中： 
Dc——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的吸收剂量计算值，单位为戈瑞（Gy）； 
S ——线性因子； 
U——剂量检测值，单位为戈瑞（Gy）； 
b——直线与纵坐标轴的截距，单位为戈瑞（Gy）。 

比较测量平均值 iD 与用最小二乘拟合法计算值 cD 的偏差，用百分数表示。最大线性偏差用式（7）

计算： 

 
 max 100%i c

i

D D
L

U


   ············ ······· ······· ······· ·········· ·（7） 

式中： 
L  ——线性，即由式（7）确定的最大线性偏差； 

iD ——在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下的吸收剂量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Gy）； 

Dc  ——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的吸收剂量计算值，单位为戈瑞（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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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在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下的吸收剂量检测值，单位为戈瑞（Gy）。 
6.1.3.2 对于某一剂量率档，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分别对 X 射线和电子线，在临床常用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在标称吸收剂

量范围内，以近似相等的间隔选取 i 个不同吸收剂量预置值，进行 5 次辐照并测量。一般情况下，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值测量的吸收剂量平均值按式（8）计算： 

 
5

1

1
5i in

n

D D


  ·········· ······· ······· ········ ··· ·········· ······· ·· （8） 

式中： 

iD ——在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下的吸收剂量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Gy）； 

Din ——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值下的第 n 个吸收剂量测量结果，单位为戈瑞（Gy）。 
基于 5 个 Di数据，用最小二乘拟合法求出如式（9）的线性关系式： 

 cD SU b  ·········· ······· ······· ········ ··· ·········· ······· （9） 

式中： 
Dc——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的吸收剂量计算值，单位为戈瑞（Gy）； 
S ——线性因子； 
B ——直线与纵坐标轴的截距，单位为戈瑞（Gy）； 
U ——剂量监测值，单位为戈瑞（Gy）。 

比较测量平均值 iD 与用最小二乘拟合法计算值 cD 的偏差，用百分数表示。其最大线性偏差按式（10）

计算： 

 
 max 100%i c

D

i

D D
L

U


   ············ ······· ······· ······· ·········· ·（10） 

式中： 
LD——剂量线性，即由式（10）确定的最大线性偏差； 

iD ——在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下的吸收剂量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Gy）； 

Dc ——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的吸收剂量计算值，单位为戈瑞（Gy）； 
Ui ——在第 i 个吸收剂量预置下的吸收剂量监测值，单位为戈瑞（Gy）。 

6.1.3.3 对于某一（固定）剂量档，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

野大小为 10 cm×10 cm，分别对 X 射线和电子线，在临床常用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在常

用剂量率档，如果吸收剂量率是连续可调的，则从 20%到最大吸收剂量率的范围内取 j 个不同的吸收剂

量率值，在不同吸收剂量率下进行 5 次辐照并测量，一般情况下，第 j 个吸收剂量率条件下测量的吸收

剂量率平均值按式（11）计算： 

 
5

1

1
5j jn

n

D D


  ·········· ······· ······· ········ ··· ·········· ······· ·· （11） 

式中： 

jD ——在第 j 个吸收剂量率预置下的吸收剂量率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每分钟（Gy/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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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D ——第 j 个吸收剂量率预置值下的第 n 个吸收剂量率测量结果，单位为戈瑞每分钟（Gy/min）。 

基于 5 个 jD 数据，用最小二乘拟合法求出如式（12）的线性关系式： 

 
cD SU b  ·········· ······· ······· ········ ··· ·········· ······· （12） 

式中： 

cD ——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的吸收剂量率计算值，单位为戈瑞每分钟（Gy/min）； 

S  ——线性因子； 
B  ——直线与纵坐标轴的截距，单位为戈瑞每分钟（Gy/min）； 

U ——剂量率监测值，单位为戈瑞每分钟（Gy/min）。 

比较测量平均值 jD 与用最小二乘拟合法计算值 cD 的偏差，用百分数表示。其最大线性偏差用式

（13）表示： 

 
 

max 100%
j c

DR

j

D D
L

U


   ············ ······· ······· ······· ·········· ·（13） 

式中： 
LDR——剂量线性，即由式（13）确定的最大线性偏差； 

jD ——在第 j 个吸收剂量率预置下的吸收剂量率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每分钟（Gy/min）； 

cD ——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的吸收剂量率计算值，单位为戈瑞每分钟（Gy/min）； 

jU ——在第 j 个吸收剂量预置下的吸收剂量率监测值，单位为戈瑞每分钟（Gy/min）。 

6.1.4 随设备角度位置的变化 

设置机架角度分别为 0°、180°和 27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分别对 X 射线和电子线，在临床常用标称能量档等条件

下（见附录 E），以 2 Gy 的吸收剂量照射，进行 3 次测量，确定其中最大值 Dmax和最小值 Dmin，并求

其平均值 D ，按照式（14）计算变异系数： 

 
 max min 100%A

D D
D

D


   ············ ······· ······· ······· ·········· ·· （14） 

式中： 
DA  ——随设备角度位置的变化，即由式（14）确定的变异系数； 

Dmax——吸收剂量测量最大值，单位为戈瑞（Gy）； 
Dmin——吸收剂量测量最小值，单位为戈瑞（Gy）； 

D  ——吸收剂量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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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随机架旋转的变化 

设置机架角度分别为 0°～90°和 90°～18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分别对 X 射线和电子线，在临床常用标称能量档等条

件下（见附录 E），在机架旋转的整个范围内，选择 4 个不同的 45°扇区，对每个扇区进行 3 次测量，确

定其中最大值 Dmax和最小值 Dmin，并求其平均值 D ，按式（14）计算。 

6.1.6 日稳定性 

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典型放

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使用 X 射线，在临床常用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按以下检测程

序进行检测： 
a) 每次以不低于 2 Gy 的吸收剂量照射后，按常规间停时间进行间停后再进行下次照射，按此方

法至少照射 10 次以上； 

b) 当设备进入准备状态后，以大约 2 Gy 的吸收剂量照射 3 次，测得 3 个 D 值，计算出平均值 1D 。

在即将结束时再次以大约 2 Gy 的吸收剂量照射 3 次，测量并计算得到其平均值 2D 。两次检

测的时间间隔，应不小于 4 h。按照式（15）计算： 

 
 1 2

1

100%
D D

R
D


  ·········· ······· ······· ········ ··· ·········· ·· （15） 

式中： 
R ——日稳定性，%； 

1D ——设备进入准备状态后吸收剂量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Gy）； 

2D ——设备即将结束时吸收剂量测量平均值，单位为戈瑞（Gy）。 

6.2 深度吸收剂量特性 

6.2.1 X 射线 

设置机架角度为 0°或 9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

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在临床常用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对于等中心设备，等

中心点位于标准检测深度处。对于非等中心设备，体模表面置于正常治疗距离处。用辐射探测器测量沿

辐射束轴方向上的随深度变化的相对剂量值，并转换成吸收剂量对深度的函数。 

6.2.2 电子线 

设置机架角度为 0°或 9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

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在临床常用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将体模表面置于正常

治疗距离处，用辐射探测器沿辐射束轴方向逐点测量剂量值，并转换成吸收剂量对深度的函数。 

6.3 照射野的均整度和对称性 

6.3.1 X 射线 



WS 674—2020 

13 

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分别为 10 cm×10 cm 和临

床常用照射野，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分别在最大和最小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
将辐射探测器置于体模内的标准检测深度为 10 cm 上（能量小于 6 MV 时可在 5 cm 上），并位于正常治

疗距离处，沿照射野的两条主轴线方向连续或逐点测量。根据相对剂量的分布曲线分别按照式（16）和

式（17）计算出每组检测条件下的均整度和对称性： 

 max

min

= 100%D

D
均整度  ············ ······· ······· ······· ·········· ·· （16） 

式中： 

Dmax——吸收剂量测量最大值，单位为戈瑞（Gy）； 
Dmin——吸收剂量测量最小值，单位为戈瑞（Gy）。 

 ( )

( ) max

= 100%x

x

D

D 

 
  

 

对称性  ············ ······· ······· ······· ·········· ·· （17） 

式中： 

D(x)  ——距中心距离为 x mm 处的吸收剂量，单位为戈瑞（Gy）； 
D(-x) ——距中心距离为-x mm 处的吸收剂量，单位为戈瑞（Gy）。 

6.3.2 电子线 

设置机架角度为 0°或 9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分别为 10 cm×10 cm
和临床常用照射野，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分别在最大和最小标称能量档等条件下（见附录

E），使用辐射探测器和体模，在标准检测深度为 10 cm×10 cm 照射野时所规定的穿透性值的一半处和

基准检测深度处沿照射野的两条主轴和对角线方向上连续或逐点检测。根据相对剂量的分布曲线，参照

附录 F 中图 F.3 的方法计算给出的 A 或 B 或 C 的值（均整度），按照式（17）计算出每组检测条件下的

对称性。 

6.3.3 照射野的半影 

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分别为 10 cm×10 cm 和最

大照射野，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分别对 X 射线和电子线，分别在最大和最小标称能量档

等条件下（见附录 E），基于 6.3.1 和 6.3.2 测得的吸收剂量分布曲线，在标准检测深度上测出辐射束轴

处吸收剂量 80%和 20%点之间的距离，该距离即为半影区的宽度。 

6.4 照射野的指示 

6.4.1 照射野的数字指示和光野指示 

6.4.1.1 吸收剂量检测 

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使用 X 射线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条件下（见附

录 E），对应于机架角位 0°，使用体模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进行吸收剂量检测。使用数字野指示确定 10 
cm×10 cm 的 X 射线照射野，在正常治疗距离处，沿两个主轴对辐射束扫描吸收剂量测量。由此可测出

吸收剂量等于辐射束轴上吸收剂量的 50%的点的位置。 

6.4.1.2 胶片测量 

在 6.4.1.1 的各项检测之后，保持照射野和标称能量不变，在标准检测条件下，照射一张慢感光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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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可测出 6.4.1.1 定出的 50%吸收剂量点的光密度。 

6.4.1.3 X 射线照射野边长的测量 

根据附录 E 给出的每组检测条件，按下面的步骤，测定照射野的边长： 
a) 使用数字指示装置确定 X 射线照射野； 

b) 将慢感光胶片放在正常治疗距离处，标记处落在胶片上的光野边的位置，在胶片后放置至少相

当于 5 cm 厚的体模的材料； 

c) 慢感光胶片上覆盖相当于厚 10 cm 的体模的材料，以对应标准检测深度； 

d) 照射后，根据 6.4.1.3 的 a)和 b)得到的定标数据，由光密度计确定 50%吸收剂量点的位置； 
e) 将测出的 X 射线照射野边长与数字指示和光野指示出的边长相比较。 

6.4.2 辐射束轴在患者入射表面上的位置指示 

设置机架角度为 0°，限束系统为 0°，使用 X 射线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条件下（见附

录 E），将照射野的指示值固定在 20 cm×20 cm，分别从大于和小于 20 cm×20 cm 的位置交替六次设置

到 20 cm×20 cm，并按 6.4.1.3 的方法检测照射野尺寸之间的偏差以及照射野与光野之间的偏差。 

6.5 等中心 

6.5.1 辐射束轴相对于等中心点的偏移 

设置机架角度分别为 0°、45°、135°和 270°（状态检测只测 0°），限束系统分别为 0°、90°、

180°和 270°（状态检测只测 0°），在正常治疗距离条件照射野大小为 10 cm×10 cm，使用常用标称

能量档 X 射线在典型放射治疗条件的吸收剂量率条件下（见附录 E），按以下方法进行检测（见附录 D
中的图 D.2）： 

a) 等中心位置由一系列近似点决定； 
b) 如果设备没有与限束系统一起旋转的前指针，则须在限束系统上固定一个适当的指针完成这一

检测； 
c) 当机架角位为 0°，并且前指针尖端位于正常治疗距离时，水平地放置一张坐标纸与前指针尖

端相接触； 
d) 当限束系统全范围旋转时，调节前指针使其在限束系统的旋转中，具有最小位移； 
e) 检查机架位于 0°、90°、180°、270°时的情况，以保证前指针尖端在限束系统的旋转中保持较

小位移； 
f) 当机架角位为 0°、45°、135°、270°时，固定参考指针使其位于前指针尖端的平均位置处，移

走前指针； 
g) 将慢感光胶片，放在与辐射束轴相垂直的位置； 
h) 在参考指针与胶片之间放置一定厚度的体模材料以便产生足够的建成，使参考指针投影在胶片

上； 
i) 以 10 cm×10 cm 的照射野，在机架位于 90°或者 270°时对一张胶片进行照射，机架位于 0°时对

另一张胶片照射，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到位。同样地，机架位于 180°时也照射一张胶片，顺

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到位（一共照射三张胶片）； 
j) 用黑度计对胶片进行分析后，参考指针再调到确定辐射束轴的所有中心线交点的平均位置处，

该点即等中心点的近似位置； 
k) 参考指针的尖端确定进一步检测的参考点； 
l) 分析胶片可得到辐射束轴与参考点间的最大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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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等中心的指示（激光灯） 

在附录 E 相应的检测预置条件下，找出装配在墙壁上和屋顶上光野指示器光束的交点，测量该点

相对于 6.5.1 中所述参考指针所确定的等中心之间的偏移。 
对于安装在机架上的等中心指示器，在各组检测条件，测量指示点相对于参考指示针所确定的等中

心点之间的偏移。 

6.6 旋转运动标尺的零刻度位置 

6.6.1 机架旋转（轴 1） 

在附录 E 相应的检测预置条件下，将机架旋转，轴 1 刻度置于零位（参见附录 G 中图 G.1）。从等

中心处向地面悬挂一铅锤，并在地面上放置慢感光胶片。在胶片上标注出铅锤的中心，使用小 X 射线

照射野对胶片进行照射。根据标注的铅锤中心和照射野中心之间的距离，计算机架角度的误差。 

6.6.2 限束系统旋转（轴 4） 

在附录 E 相应的检测预置条件下，将限束系统角位置零。将一张半透明的纸置于包含机架轴线的

垂直平面内，比较机架位于 90°和 270°角度时照射野边缘的角度。 

6.6.3 治疗床纵向转动（轴 7）、横向转动（轴 8） 

在附录 E 相应的检测预置条件下，用角度尺或水平尺测量治疗床左右方向和前后方向分别与水平

面形成的角度。 

6.7 治疗床的运动精度 

6.7.1 治疗床的垂直运动 

将慢感光胶片置于治疗床面，用建成材料覆盖其上。将 70 kg 负载（成人）均匀分布在床面上，重

心作用在等中心点上。照射野调至 10 cm×10 cm，治疗床面调至近似于等中心高度时，对慢感光胶片进

行照射。然后将床面降低 20 cm 并再次照射，测出两个照射野中心的位移。 

6.7.2 治疗床的横向运动 

将慢感光胶片置于治疗床面，用建成材料覆盖其上。将 70 kg 负载（成人）均匀分布在床面上，重

心作用在等中心点上。照射野调至 10 cm×10 cm，治疗床面调至近似于等中心高度时，对慢感光胶片进

行照射。然后将床面横向移动 20 cm 并再次照射，测出两个照射野中心的位移。 

6.7.3 治疗床的前后运动 

将慢感光胶片置于治疗床面，用建成材料覆盖其上。将 70 kg 负载（成人）均匀分布在床面上，重

心作用在等中心点上。照射野调至 10 cm×10 cm，治疗床面调至近似于等中心高度时，对慢感光胶片进

行照射。然后将床面前后移动 20 cm 并再次照射，测出两个照射野中心的位移。 

6.8 治疗床的刚度 

6.8.1 治疗床的纵向刚度 

将机架角位调至 0°，床面处于等中心高度，将床面的一端置于光野中心。治疗床在 70 kg 负载（成

人）承载情况（负载重心均作用于等中心点），分别测出床面缩回和伸出情况下床面上光野中心处的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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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治疗床的横向刚度 

当 70 kg 负载（成人）均布在治疗床 2 m 长度范围内，并且重心作用在等中心点时，在治疗床垂直

升降的全部高度范围内：测量治疗床床面相对于水平面的侧向倾斜角度，和治疗床床面作最大横向位移

时，治疗床床面在等中心附近的高度的变化。 

6.9 治疗床的等中心旋转 

将 70 kg 负载（成人）置于治疗床面，在床面支撑起一个平面并使其处于等中心高度，同时使治疗

床在其整个旋转范围内旋转并记录等中心点，在该平面的位置测出跟踪等中心点位置的曲线的最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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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杂散辐射(包括感生放射性)技术指标的检测方法 

 

A.1 电子线时杂散辐射的检测方法 

A.1.1 应在体模中测量，体模各边比照射野至少大 5 cm；体模的深度至少比测量深度大 5 cm，入射表

面垂直于参考轴，放置在正常治疗距离。 

A.1.2 在最大照射野下，对表 1 中给出的电子能量分别测量杂散 X 射线占总吸收剂量的剂量比。 

A.2 X 射线照射时相对表面剂量检测方法 

A.2.1 应在体模中测量，体模各边比照射野至少大 5 cm；体模的深度至少比测量深度大 5 cm，入射表

面垂直于参考轴，探测器放置在正常治疗距离。 
A.2.2 应从辐射束中移开所有不用工具就可取下的辐射束形成装置，所有均整过滤器应留在其规定位

置上，在最大照射野下，对表 2 中给出的电子能量分别测量相对表面剂量。 

A.3 透过限束装置的泄漏辐射检测方法 

A.3.1 X 射线穿过限束装置 

A.3.1.1 测量条件如下： 
a) 用至少 2 个十分之一值层的 X 射线吸收材料将射线出线口完全屏蔽。对非重叠式限束装置，应

在最小照射野尺寸下测量； 
b) 最大泄漏辐射处用辐射探测器测量，辐射探测器的横截面应≤1 cm2； 
c) 应在体模中最大吸收剂量深度处测量。 

A.3.1.2 泄漏辐射测量按如下方法进行： 

a) 如图 A.1 所示，将矩形照射野对称地设定成最大（X 方向）乘最小（Y 方向）； 
b) 用辐射探测器测量 24 个点，确定其平均值，求出相对于最大吸收剂量的百分比值； 
c) 再对称地设定最小（X 方向）乘最大（Y 方向）照射野，重复 A.3.1.2 b）的检测； 
d) 对所有的 X 射线能量，重复上述测量。 

A.3.1.3 如果有一个多元限束装置，则打开可调节或可互换的限束装置，以产生一个面积约为 300 cm2

（约 18 cm×18 cm）的正方形照射野。把多元限束装置关闭到与该照射野协调一致的最小值，用辐射

探测器测量多元限束装置屏蔽的区域。 

A.3.2 电子线穿过限束装置 

A.3.2.1 测量条件如下： 
a) 用 10 mm 与组织等效的材料作为建成模拟构成，对所有尺寸的电子束限束器/限束系统，在对

应的最大和最小能量下，基于型式试验中规定的电子能量所测数据的最不利组合下，在正常治

疗距离处做射线摄影； 
b) 在几何照射周边外 2 cm 处的线和 M 区域边界之间区域中定出最大吸收剂量点的位置； 
c) 用一横截面不大于 1 cm2 的辐射探测器进行测量，探头对于从辐射探测器下面的物质散射的辐



WS 674—2020 

18 

射要有足够的防护。 
A.3.2.2 按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a) 在 M 中，沿八条分割线（见图 A.2）以 2 cm 的间隔，从几何照射野周边外 5 cm 的点到 M 边

界内，用辐射探测器测量； 
b) 对每个电子束限束器/限束系统，确定辐射探测器读数的平均值对应参考轴上正常治疗距离处

最大吸收剂量的百分比值。 

A.3.3 M 区域外的泄漏辐射测量（中子除外） 

A.3.3.1 测量条件如下： 
a) 基于型式实验结果，在给出最大泄漏辐射的组合条件下； 
b) 在所有的 X 射线能量和在最高的电子线能量下，确定最大泄漏辐射的点，在这些点上用辐射

探测器测量。 
A.3.3.2 按如下方法进行测量： 

a) 在图 A.3 中给出的 24 处位置上，用辐射探测器测量； 
b) 用 24 个测量值的平均值确定泄漏辐射平均吸收剂量的百分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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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X 射线平均泄漏辐射的 24 个测量点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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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电子线时平均泄漏辐射测量点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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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M 区域外平均泄漏辐射的 24个测量点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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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加速器泄漏辐射测量相关的测试区 

 

加速器泄漏辐射测量相关的测试区如图 B.1 所示。 

图 B.1 加速器防护测量相关的部件和测试区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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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设备质量控制检测项目及技术要求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质量控制检测项目与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C.1 的要求。 

表C.1 质量控制检测项目与技术要求 

序

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与评价要

求的依据

条款 

技术要求 

验收检测 

状态

检测 

稳定性检测 

应

检 

推

荐 

应

检 

推

荐 
周期 

1 剂量偏差 6.1.1 ≤3% √ — √ √ — 一周 

2 重复性（剂量） 6.1.2 ≤0.5% √ — √ √ — 六个月 

3 线性 
剂量 6.1.3.2 ≤2% √ — √ — √ — 

剂量率 6.1.3.3 ≤2% √ — — — √ — 

4 随设备角度位置的变化（剂量） 6.1.4 ≤3% — — — — √ — 

5 

随机架旋

转的变化

（剂量） 

X 6.1.5 ≤3% — — — — √ — 

电子 6.1.5 ≤2% — — — — √ — 

6 日稳定性（剂量） 6.1.6 ≤2% √ — — √ — 六个月 

7 X射线深度吸收剂量特性 6.2.1 ≤3%或≤3 mm √ — — √ — 六个月 

8 电子线深度吸收剂量特性 6.2.2 ≤3%或≤2 mm √ — — √ — 六个月 

9 

X 射 线 方

形照射野

的均整度 

5 cm×5 cm 

~30 cm×30 cm 
6.3.1 ≤106% √ — √ √ — 三个月 

大于30 cm×30 cm 6.3.1 ≤110% √ — √ √ — 三个月 

10 X射线方形照射野的对称性 6.3.1 ≤103% √ — — √ — 六个月 

11 

电子线照

射野的均

整度 

沿两主轴方向上 

80%等剂量线 
6.3.2 ≤15 mm √ — — √ — 三个月 

沿两主轴方向上 

90%等剂量线 
6.3.2 ≤10 mm √ — — √ — 三个月 

两对角线上 

90%等剂量线 
6.3.2 ≤20 mm √ — — √ — 三个月 

12 电子线照射野的对称性 6.3.2 ≤105% √ — √ √ — 三个月 

13 照射野的半影 6.3.3 应符合厂家给出值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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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续） 

序

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与评价要

求的依据

条款 

技术要求 

验收检测 

状态

检测 

稳定性检测 

应

检 

推

荐 

应

检 

推

荐 
周期 

14 

照射野的数字

指示（单元限

束） 

5 cm×5 cm 

~20 cm×20 cm 
6.4.1 

≤3 mm或≤

1.5% 
√ — — √ — 一个月 

大于20 cm×20 cm 6.4.1 
≤5 mm或≤

1.5% 
√ — — √ — 一个月 

15 

照射野的数字

指示（多元限

束） 

10 cm×10 cm 6.4.1 ≤3 mm √ — — √ — 一个月 

最大照射野 6.4.1 
≤5 mm或≤

1.5% 
√ — — √ — 一个月 

16 
辐射束轴在患者入射表面上的位置

指示 
6.4.2 ≤2 mm √ — — √ — 一个月 

17 辐射束轴相对于等中心点的偏移 6.5.1 ≤2 mm √ — √ √ — 一个月 

18 等中心的指示（激光灯） 6.5.2 ≤2 mm √ — — √ — 一天 

19 
旋转运动标尺的 

零刻度位置 

机架旋转轴 6.6.1 ≤0.5° √ — — √ — 一个月 

限束系统旋转

轴 
6.6.2 ≤0.5° √ 

— 
— √ — 一个月 

治疗床面纵向

转动轴 
6.6.3 ≤0.5° √ 

— 
— √ — 一个月 

治疗床面横向

转动轴 
6.6.3 ≤0.5° √ 

— 
— √ — 一个月 

20 
治疗床的运动精

度 

垂直 6.7.1 ≤2 mm √ — — √ — 六个月 

横向 6.7.2 ≤2 mm √ — — √ — 六个月 

前后 6.7.3 ≤2 mm √ — — √ — 六个月 

21 治疗床的刚度 

纵向（高度的

变化） 
6.8.1 ≤5 mm √ 

— 
— √ — 一年 

横向（侧向倾

斜角度） 
6.8.2 ≤0.5° √ 

— 
— √ — 一年 

横向（高度的

变化） 
6.8.2 ≤5 mm √ 

— 
— √ — 一年 

22 治疗床的等中心旋转 6.9 ≤2 mm √ — — √ — 一个月 

注：“√”表示应进行对应项目的检测，“—”表示不进行对应项目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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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质量控制检测中体模位置及测量等中心的最佳布局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质量控制检测中体模位置及相关条件如图D.1所示。 

 

 

Φ——X射线等中心；  F——辐射野；  P——穿透性； 

S——标准测试深度；  c——体模间隙；  Dm——辐射束轴上最大剂量深度； 

NTD——正常治疗距离； BLS——限束系统； 

图 D.1 质量控制检测中体模位置及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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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质量控制检测中测量等中心的最佳布局图见图D.2。 

 

图 D.2 测量等中心的最佳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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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设备质量控制的检测条件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质量控制的检测应在表 E.1 规定的各种条件下进行。 

表 E.1 质量控制的检测条件 

 

条款 检测项目 机架 
限束 

系统 

照射野 

cm×cm 

吸收剂 

量率 

辐射 

类型 

标称 

能量 

离源距离 

cm 

6.1.1 剂量偏差 0° 0° 10×10 T X 和电子 临床常用档 NTD 

6.1.2 重复性 0° 0° 10×10 T X 和电子 临床常用档 NTD 

6.1.3 线性 0° 0 10×10 4 档 a X 和电子 临床常用档 NTD 

6.1.4 
随设备角度位置的变

化 

0° 0° 

10×10 T X 和电子 临床常用档 NTD 180° 0° 

270° 0° 

6.1.5 随机架旋转的变化 
0°～90° 

0° 10×10 T X 和电子 临床常用档 — 
90°～180° 

6.1.6 日稳定性 0° 0° 10×10 T X 临床常用档 NTD 

6.2.1 X 射线深度剂量特性 0°或 90° 0° 10×10 T X 临床常用档 NTD 

6.2.2 电子线深度剂量特性 0°或 90° 0° 10×10 T 电子 临床常用档 NTD 

6.3.1 
X 射线方形照射野的

均整度和对称性 
0° 0° 

10×10 
T X 最大和最小 NTD 

临床常用 

6.3.2 
电子线野的均整度和

对称性 
0°或 90° 0° 

10×10 
T 电子 最大和最小 NTD 

临床常用 

6.3.3 照射野的半影 0° 0° 
10×10 

T X 和电子 最大和最小 NTD 
最大 

6.4.1 
照射野的数字指示和

光野指示 

0° 0° 

10×10 

T X 

某档 NTD 

30×30 
最大 NTD 

某档 1.5NTD 

对多元限束装置： 

0° 0° 
10×10 

T X 某档 
NTD 

最大 1.5NTD 

6.4.2 
辐射束轴在患者入射

表面上的位置指示 
0° 0° 

10×10 

T X 

某档 
NTD 

最大 

30×30 某档 

NTD+25 

NTD-25 

NT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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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续） 

 

 

 

条款 检测项目 机架 
限束 

系统 

照射野 

cm×cm 

吸收剂 

量率 

辐射 

类型 

标称 

能量 

至源距离 

cm 

6.5.1 
辐射束轴相对于等中心点

的偏移 

0° 

0° 

10×10 T X 某档 NTD 

90° 

180° 

270° 

45° 

0° 

90° 

180° 

270° 

135° 

0° 

10×10 T X 某档 NTD 

90° 

180° 

270° 

270° 

0° 

90° 

180° 

270° 

6.5.2 等中心的指示（激光灯） 按照 6.5.2 的条件进行检测 

6.6 
旋转运动标尺的零刻度位

置 

轴 1 0° 0° 10×10 
辐射头倾斜与

旋转均置于 0° 

— NTD+25 
轴 4 

90° 
0° 10×10 — 

270° 

轴 7 

轴 8 
0° 0° 10×10 

治疗床侧向位

置与倾斜均调

至 0° 

6.7.1 治疗床的垂直运动 按照 6.7.1 的条件进行检测 

6.7.2 治疗床的横向运动 按照 6.7.2 的条件进行检测 

6.7.3 治疗床的前后运动 按照 6.7.3 的条件进行检测 

6.8.1 治疗床的纵向刚度 按照 6.8.1 的条件进行检测 

6.8.2 治疗床的横向刚度 按照 6.8.2 的条件进行检测 

6.9 治疗床的等中心旋转 按照 6.9 的条件进行检测 

注：T—典型放射治疗条件；X—X-辐射；NTD—正常治疗距离。 
a   范围为最大吸收剂量率的 20%至最大吸收剂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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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辐射野均整度及对称性示意图 

 
辐射野内的均整面积如图 F.1 阴影区域所示。 

 

图 F.1 辐射野内的均整面积（阴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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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主轴或对角线对吸收剂量曲线如图 F.2 所示。 

 

图 F.2 沿主轴或对角线的吸收剂量曲线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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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线野均整度相关参数说明如图F.3所示。 

 
注：C规定在对角线上。不是方形辐射野是不能视为角平分线。 

图 F.3 电子线野均整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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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旋转式机架示意图 

 

旋转式机架示意图如图 G.1 所示。 

 
①——机架旋转，轴1；   ②——辐射头横向转动，轴2；  ③——辐射头纵向转动，轴3； 

④——光阑系统旋转，轴4；  ⑤——治疗床的等中心旋转，轴5； ⑥——治疗床床面的旋转，轴6； 

⑦——治疗床纵向转动，轴7；       ⑧——治疗床横向转动，轴8；    ⑨——治疗床床面高度，方向9； 

⑩——治疗床横向移动，方向10； ○11 ——治疗床纵向移动，方向11； ○12 ——轴①至辐射源距离，方向12。 

图 G.1 旋转式机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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